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经学校批准，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选定承包人。

    2.本次招项目的概况如下：

  2.1本次招标项目为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甲方提供设计图纸及施工方案，具体费用以工程量为准；

  2.2工程建设地点为 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施工现场状况及周边环境：已具备施工条件；

  2.3 计划开工日期为2014年8 月7日，总工期 20 日历天；

  2.4 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3.投标人现场报名时间2014年 7 月 29  日（ 9 时至 16 时）至2014年 8月 3 日（ 9 时至 16 时）；地点为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行政楼　（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州地区大学城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行政楼C座后勤管理处115室）。投标人需递交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或资质证明（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投标人资格要求：

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三级（资质类别及等级）及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5.本招标项目采用　每平方米报价，最低价中标　的评标办法。

    6.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 8月 3  日16 时 （北京时间），提交地点为福建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办公室（上街校区行政楼C座）

    7.开标时间为2014年 8 月4日10 时 ，由福建医科大学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小组评审确定。

招标人：福建医科大学
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州地区大学城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 

电话： 0591－22862202   

    联系人：陈老师
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

招 标 文 件

    一、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经学校批准，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

2.工程建设地点：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

3.计划工期： 20 天

4.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现场报名时间：2014年 7月 29 日至2014年8 月 3 日，每日9时至16时。

2.现场报名地点：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行政楼C座后勤管理处115室。

3.投标人现场报名时，需递交以下文件（加盖公章）：

（1）单位介绍信；

（2）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三级及以上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三级及以上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投标人可自行踏勘现场。

5.本项目报价最高控制价为238元。
6.标书递交截止时间：2014年 8 月 3 日前。

7.标书递交地点：上街校区行政楼C座后勤管理处115室。

8.开标时间：2014年 8月 4 日 10 时。

9.开标地点：福建医科大学行政楼C-103会议室。

10.中标公示：公示网站：福建医科大学（http://www.fjmu.edu.cn/）

11.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2日内应签订施工合同并进场施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六、投标文件内容（备注：提供复印件的材料需加盖公章）：

1.法人委托书。

2.报价文件

 七、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所有文件需装在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招标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八、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最低价中标。

九、结算方式：按实结算。

十、付款方式

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80%工程款，经甲方有关审计部门审核批准，并且工程资料归档完毕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5%。预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一年）满后以银行转账方式无息返还。

2.工程款凭税务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十一、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工程招标工作在校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小组监督下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没有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

3.福建医科大学建设项目招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4.附件一 《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合同书》

                                福建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4年 7月 29 日

附件一：

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

合  同  书
甲方：福建医科大学

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对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进行施工。为了明确职责，加强配合，合理组织施工，保证质量，按时完成施工任务。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如下协议：

工程概况

１、工程名称：上街校区生活区自行车棚改造工程

２、工程地点：上街校区

３、结算方式：按实计算。

４、施工要求：质量达到合格

５、由甲方组织人员进行验收，验收标准按照有关规范标准。

6、合同总价：        元

施工工期：

１、本工程于合同签订后 20天内竣工。

２、工期延误处罚：工期每延误一天罚2000元，作为补偿甲方损失。

３、遇到下列情况，工期可顺延。

（１）、因甲方变更设计方案造成乙方停工。

（２）、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结算与付款方式

1、按实计算。

2、清单内项目，按照投标单价执行。未在工程量清单内的项目，单价按定额或信息价，参照《福建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福建省建筑装饰装修消耗量定额》(2005版)、福建省建设委员会发布施工当期材料信息价。不在定额或信息价中的按签证单价（市场价）执行。甲方不再支付政策性调价，材料价格浮动费等。

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甲方付给乙方中标总价的80%工程款，经甲方有关审计部门审核批准，并且工程资料归档完毕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5%。预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一年后付清。

4、工程款凭税务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帐    号：                                            

双方责任

１、甲方责任：

　　（1）、甲方委派后勤管理处人员      为甲方现场代表，负责该工程材料的选择、检查，对隐蔽工程验收、工程质量的签证等。

　　   （2）、乙方未按照要求施工的，甲方有权制止，责令返工（所耗费用自理，工期不得顺延）。　

　　（3）、乙方施工中应安装水电计量表，所使用水电费按福建医科大学水电管理有关条例规定交纳。

　　 ２、乙方责任

（1）、乙方委派　　　　　为现场负责人，负责提供工程使用材料合格证书、做好隐蔽工程记录、提供工程进度结算书、协助甲方做好隐蔽工程验收等。

（2）、工程如未达到技术标准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返工，并承担所需的经费。

（3）、按规定做好施工安全防护工作，如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

（4）、施工期间，要服从福建医科大学的有关管理规定。

（5）、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为工程保修期，保修期为一年。在此期间出现的由工程施工质量原因引起的一切问题均由乙方负责维修并负担维修费用。

五、其他：

1、遇有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三份，乙方二份。

甲方：福建医科大学后勤管理处（公章）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年   月    日

